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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887 號 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2040
 

案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決議，請該會檢討國家發展基金預算執行力偏低成因等情

形，檢送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國發字第 1062900565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大院審議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決議請本會就國家發展基金預算執

行力偏低成因檢討等情形提出專案報告案，本會業已備妥如附件，請察照。 

說明：依據 105 年 12 月 30 日大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通過之「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修正本）（上冊）第 204 頁第 11

項」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本會主計室、本會秘書室（均含附件） 
 

主任委員 陳   添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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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預算執行力偏低成因檢討等專案報告 

大院審查「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修正本

）」決議：「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編列投資預算 232 億元，扣除行政院專案核准參

與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資案各 70 億元外，一般投資預算編

列 92 億元，約與 104 年度同；惟查該基金 101 年度至 103 年度投資計畫預算數分別為 49 億元、

100 億元及 100 億元，但每年度決算數僅 15 億元至 43 億元，平均執行率僅有 37.15%，顯見 105

年度投資預算編列僵化，未確實考量以前年度執行情形及產業需求覈實編列預算，爰請國家發展委

員會積極檢討該基金投資預算歷年執行成效低落、控管失當與預算編製不切實際等問題，針對投資

預算執行力偏低成因檢討及如何因應產業創新加值和經濟轉型需求而調整投資計畫，於 2 個月內向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謹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國家發展基金）針對預算

執行力偏低成因檢討等情形說明如下： 

一、國家發展基金績效 

(一)國家發展基金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29 條設立，配合國家產業發展策略，投資於產業創

新、高科技發展、能資源再生、綠能產業、技術引進及其他增加產業效益或改善產業結

構有關之重要事業或計畫，以達成促進產業升級及改善產業結構之目標。 

(二)國庫歷年撥交國家發展基金 309.32 億元。截至 106 年 2 月底止，國家發展基金淨值約

4,594.20 億元，加計歷年累積繳庫數額 2,425.92 億元，共計 7,020.12 億元，較國庫撥交金

額成長 6,710.80 億元。國家發展基金歷年參與投資新興重要事業累計 85 家，已處分投資

事業 42 家，目前現有 43 家投資事業，其中上市櫃者 20 家，未上市櫃者 23 家，投資成

本為 410.41 億元，截至 106 年 2 月底市場價值為 3,751.41 億元，整體投資績效尚佳。 

二、預算執行情形說明 

(一)國家發展基金投資計畫預算規模與投資決算數之差異說明如下： 

1.國家發展基金為宣示政府扶植產業之決心，並因應國內產業未來資金需求，參照往年

情形編列投資預算以即時因應產業發展之需；預算編列係先匡列投資額度，待執行預

算時仍依實際參與投資金額核實撥款。 

2.國家發展基金對於投資申請案審查程序相當嚴謹，部分投資申請案未能通過投資審議

，致減少實際執行數。 

3.國家發展基金為確保投資權益，對於部分核准投資案件採分階段撥款方式並設有撥款

里程碑，致使部分投資款項須待轉投資事業符合撥款里程碑後，始實際撥付投資款項

。 

三、國家發展基金為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近年分別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文化部及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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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

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及「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等多項專案投資計畫；另配合

行政院「創業拔萃方案」辦理「推動創業拔萃方案投資計畫」，並配合科技部辦理「台灣矽

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等多項投資計畫，未來國家發展基金將持續積極辦理相關業務及監督

執行進度，以改善投資預算執行成效，並期能引入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促進我國新創企業

開拓國際市場，提高我國新創企業價值。 

四、國家發展基金另為協國內企業創新轉型，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除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

策外，另將參酌產業趨勢、市場脈動與廠商需求調整投資策略，期可提高國家發展基金投資

預算執行率、帶動國內投資動能及提升政府資金運用效益，並透過誘因機制，借重民間專業

投資輔導能量，協助輔導被投資公司創新轉型。 

五、國家發展基金未來編列相關投資預算，仍將持續考量以前年度實際執行情形及因應產業創新轉

型加值和經濟轉型需求覈實編列，透過國家發展基金提供營運發展所需資金，期以誘導民間

資金共同參與投資，發揮資金槓桿作用與乘數效益，帶動我國企業轉型升級，創造就業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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